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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韩 飏

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

部检察官石林山的办公桌前，案卷材料堆

积如山，足足有一人多高。2012年，石林山

大学毕业后进入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从事

经济犯罪检察业务工作。从检 11 年来，他

始终以追求极致的态度办好每一起案件。

2022 年，石林山获评“北京市打击洗钱犯

罪成绩突出个人”。

从最开始的三五页纸，到现在的一摞

资料“墙”，它们目睹了石林山的成长，也见

证了我国反洗钱工作的“大跨步”。

回想作为检察官助理参与的第一起洗

钱犯罪案件，石林山至今记忆犹新。

2014年，石林山在协助检察官办理一

起毒品犯罪案件时，敏锐地“嗅”到了一丝

异常。“毒赃哪去了？是如何流入市场的？”

石林山反复琢磨思考，他将焦点放在了毒

品犯罪嫌疑人的女朋友身上。

“他做什么生意我可不知道，反正有人

给我转钱我就收着，然后提现或者转给

他。”面对该女子的辩解，石林山没有放松，

持续跟进，“当时洗钱犯罪每年只有零星几

起，办案一线缺少相关经验，想请教都不知

道该找谁。”

当时，我国刑法对洗钱罪规定为：明知

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

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

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

及其产生的收益，而采取提供资金账户等

方式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的行为构成

洗钱罪。理论上，“明知”即洗钱罪成立的第

一要件。

石林山翻阅大量期刊论文，并向专家

请教。他在海量材料中逐一筛选相关证据，

挨个问询涉案转款人，拨云破雾，抽丝剥

茧，经过 3个多月调查取证，在大量外围证

据面前，确认了该女子明知钱款为毒资，仍

参与涉案。后该女子认罪认罚。

此案让石林山意识到，若想练就反洗

钱“火眼金睛”，高质高效办好每一起案

件，不枉不纵，需要加强学习，锻造过硬

本领。几年间，石林山立足司法实践，深

研前沿问题，持续增强自身同步审查、引

导取证、审查证据的专业能力，以达到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切实维护国家安

全利益和经济秩序。

近 3 年，石林山先后参与办理了北京

市首例跨省销售假冒伪劣“3M”口罩案、北

京市首例职务犯罪自洗钱案等一批重大复

杂案件。“由于洗钱犯罪涉及账户分散，遍

布全国，且资金情况繁杂，导致取证非常困

难，我们亟须大数据技术助力案件的审查

和认定。”石林山建议，增强金融、会计、大

数据等领域专业人才培养，破解洗钱资金

来源和去向中的审计难点，以提升资金流

向分析的效率和精确度，助力反洗钱工作

不断取得新进展。

“什么？我帮亲戚理理财就能和洗钱挨

上边？”“我俩几十年的老朋友，让我帮着倒

倒钱还能拒绝？”“我就提供了个卡号，又没

收好处费，他犯罪和我有什么关系？”……

随着洗钱犯罪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北京市

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袁硕

在办案中发现，不少人到案后连什么是洗

钱罪都不知道，稀里糊涂地就上了“贼船”。

“虽然他们不了解‘洗钱罪’的定义，但

他们明确知道钱款的来源和性质，也知道

自己实施了什么行为，这也构成洗钱罪。”

袁硕解释说。

为了让公众更好地了解洗钱行为，远

离洗钱犯罪，2021 年，西城区人民检察院

在微信公众号开办了反洗钱专刊，以原创

漫画的形式开展反洗钱宣传。

一开始，此前从未学习过美术、设计的

袁硕犯了难。“我没有任何美术功底，最开

始就想着用简单的火柴人代替，但一个圈

加上四个胳膊腿，太简陋了。”几经思考，袁

硕“捡”起了大学时拍照 P图的技能，用 PS
完成原创漫画。

在袁硕的漫画作品中，人物是没有五

官的，他坦言，“因为太难了，不会”。但每一

个人物都有特色鲜明的着装：检察官一身蓝

色佩戴检徽，恐怖分子蒙面，违法犯罪人员

着黑白相间的条纹服……经过不断完善，袁

硕的原创漫画《原来，洗钱和洗衣机有关！》获

评北京市检察机关第四届微电影、微视频、

微动漫作品评选微动漫类一等奖。

作为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反洗钱工作联

络人，那段时间，袁硕经常在午饭时找案件

承办人“聊天”，了解案件办理细节。在他看

来，案件背后的故事是普法工作最精彩的

部分，是吸引大家读下去的关键。“如果哪

天能聊出一个反洗钱宣传的好选题，那今

儿的午饭就吃的‘超值’了。”袁硕笑着说。

其后，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反洗钱专

刊陆续发布了漫画《亲亲匿财不可取，被控

洗钱悔莫及》、微电影《天降“股神”》等一系

列优秀的融媒体作品。

石林山感慨，“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人人都有反洗钱的意识，让‘罪’与‘赃’无

处遁形，有利于维护经济金融安全和社会

稳定，远离犯罪风险”。

“检察工作就像治病救人，办案是治已

病，普法是治未病。”袁硕说，将艰涩枯燥的

法律知识可视化，希望大家在会心一笑的

同时有所收获。他特别提醒年轻人，要学会

拒绝，学会说不，千万不要因为蝇头小利，

稀里糊涂地成为犯罪分子洗钱的帮凶，尤

其要注意的是，不要出租或出借身份证件、

银行卡，不要替他人提现，同时理财时应选

择安全可靠的金融机构。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他们拨云破雾，抽丝剥茧，练就硬核功夫，精准识别洗钱犯罪——

反洗钱战线上的年轻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韩 飏

“先后 4 次陪同购买理财千余万元”

“帮助掩饰、隐瞒受贿所得 70余万元”……

6 月 19 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第二

检察部检察官彭聪收到了一摞厚厚的卷宗

材料，里面详实地记录了一起涉嫌贪污贿

赂引发的洗钱犯罪，由北京市公安局西城

分局移送至检察院。

洗钱是指将犯罪或其他非法违法行为

所获得的违法收入，通过各种手段掩饰、隐

瞒、转化，使其在形式上合法化的行为。为

上游犯罪及其所得提供资金账户、将财产

转换为现金、跨境转移资产等行为均构成

洗钱罪。

“贪污贿赂犯罪是洗钱罪的七类上游

犯罪之一，也是较常见的情形。”日前，彭聪

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称，反洗钱

事关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和政治安全，洗钱

犯罪往往不是单独出现的，而是与上游犯

罪并发、伴生。

受贿所得经多个银行账
户“接力”转手发小购买理财

2022 年 3 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

院第二检察部在办理郭某受贿案中，发现

郭某将受贿所得存放在发小张某的银行账

户内，累计存款 1800 余万元。为准确追踪

上游涉嫌犯罪的资金去向，西城区人民检

察院专门聘请审计人员和检察技术人员进

行资金穿透，并根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

要求，对资金流向证据和通信记录证据“两

必审”，加大对疑似洗钱行为的研判力度。

通过对上游认定的受贿款项存储、转

账过程进行全流程追踪，办案检察官彭聪

发现，钱款经过多个银行账户“接力”后，部

分汇总在张某账户购买大额理财产品，部

分转入他人账户或被用于日常消费和其他

支出。

“该案是否涉及洗钱犯罪？”“是。”在填

写审查报告时，彭聪记录下这一情况。西城

区人民检察院将张某涉嫌洗钱犯罪的线索

移送至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2022 年 9
月 13日，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查获。

卷宗显示，2008 年至 2019 年，郭某利

用职务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

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给予

的人民币 330万元。

而早在 2005年前后，郭某就以存私房

钱为名借用张某的身份证和银行卡。“2013
年左右，我在协助她办理大额理财时，发觉

她存有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的钱款，十分

异常。”张某交待，她陪同郭某购买了三次

300万元的理财产品，还有一次 700万元的

理财产品。

翻看卷宗材料中张某的供述，彭聪注

意到，在意识到可能是贿赂款后，张某仍允

许郭某继续使用其名下的银行卡办理相关

业务，这是典型的“他洗钱”行为。“张某明

知钱款来源于受贿所得，仍然提供资金账

号，阻断钱款与上游犯罪的联系，已达到掩

饰、隐瞒钱款来源的效果，此时张某提供资

金账户的行为应构成洗钱罪。”

确定具有主观故意时间后，西城区人

民检察院联合公安机关对该时间之后的上

游收款时间、涉案账户资金转入的时间、转

入凭证等进行逐一取证、核对，最终认定犯

罪数额 70余万元。目前该案已向法院提起

公诉。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

检察官袁硕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

有‘黑钱洗白’的行为都以洗钱罪论处”。

袁硕解释说，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必须

是七类犯罪之一，即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

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

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和金

融诈骗犯罪。七类上游犯罪之外的“黑钱洗

白”行为可能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

所得收益罪等罪名定罪处罚。

“从过去办案情况看，职务犯罪与洗钱

犯罪紧密相连、前后相承，贪污贿赂引发的

洗钱犯罪在已立案查办的洗钱案件中占有

相当比重。”彭聪称，2021 年以来，北京市

检察机关严格落实“一案双查”工作机制，

即全面审查七类上游犯罪案件事实和证据

的同时，围绕涉案赃款重点排查钱款流向，

深挖洗钱犯罪线索，坚持上游犯罪、洗钱犯

罪同步审查，持续加大追诉洗钱犯罪力度，

并以反洗钱为手段，遏制上游犯罪、促进追

赃挽损。

在办理七类犯罪时，审查报告中将“是

否涉及洗钱犯罪”单独列出。“这体现了当

前司法机关对洗钱罪的重视，也是倒逼承

办人在审查此类案件时，绷紧‘一根弦’，着

重关注是否涉及洗钱，哪怕不是也要写清

楚。”袁硕说。

据悉，在“一案双查”机制下，北京市检

察机关推动洗钱犯罪立案 29件。最高检第

三检察厅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坚持“一案

双查”，加大在办理金融领域职务犯罪案中

同步审查洗钱等衍生犯罪问题力度。“在提

前介入阶段要严格审查对洗钱等行为的认

定和处理，及时提出意见建议，加强与监察

机关的会商交流和跟踪反馈；审查起诉阶

段对于符合法定追诉条件的洗钱等犯罪，

依法提起公诉，筑牢金融风险防控的堤

坝。”该负责人称。

“漂白”黑钱“自洗钱”也
是洗钱犯罪

洗钱分为自洗钱和他洗钱两种。袁硕

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刑法修正案（十

一）施行之前，“自洗钱”没有单独入罪，只

有“他洗钱”一种形式。当时司法实践及法

学理论均认为，自洗钱的行为是对违法所

得自然延伸的处置方式，是一种不可罚的

事后行为。

但自洗钱犯罪不同于传统赃物犯罪，

自洗钱犯罪行为人意在“漂白”黑钱，使

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通过系列

“清洗”操作由黑转白，披上“合法”外

衣流入金融市场，侵害金融秩序法益。因

此，刑法修正案 （十一） 施行后，将上游

犯罪与自洗钱犯罪作为非同种罪数关系，

应数罪并罚。

近日，北京市检察机关发布了 5个打

击治理洗钱犯罪典型案例，其中披露的赵

某集资诈骗、洗钱案，就是一起典型的自

洗钱犯罪案件，他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2020年 3月至 2021年 9月间，某发展

有限公司实际负责人赵某以公司名义，谎

称已取得某村土地使用权，以在该村投资

建设产业园的名义向社会公开宣传，承诺

给予高额返利，非法集资共计人民币 400
余万元。

为了将集资款“合法”化，赵某绞尽

脑汁，利用实际控制的 6 家“空壳公

司”，将部分集资款由收款账户转移至其

实际控制的“空壳公司”账户，用于支付

返利、佣金、房租、个人消费等。

据悉，赵某 2016 年即向某村委会提

出在该村投资建设产业园的意向，但多年

来仅停留于参观考察阶段，未开展审批、

立项等实质工作，也未进行投资建设。

该案是一起上游犯罪为集资诈骗犯罪

的自洗钱犯罪案件。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

四检察部副主任叶萍分析指出，赵某利用

“空壳公司”账户作为“中转站”转移资

金，看似将集资款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实

际用于支付返利、佣金、工资、房租等公

司支出以及个人消费，具有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的犯罪故意，依照刑法修正案 （十

一） 施行后的规定，依法构成洗钱犯罪。

2022 年 6 月 13 日，昌平区人民检察

院以集资诈骗罪对赵某提起公诉， 2022
年 10 月 9 日，以洗钱罪对其补充起诉。

2023 年 5 月 15 日，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被告人赵某犯集资诈骗罪和洗

钱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

六个月，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剥夺政治

权利一年。赵某认罪认罚未提出上诉，目

前判决已生效。

袁硕说，判断上游犯罪行为人是否涉

及洗钱，关键在于其行为是否能够实现掩

饰赃款来源、改变赃款性质的结果。如行

为人将违法所得直接用于终端消费的，一

般不构成洗钱罪；而将违法所得用于购买

证券、保险或者进行其他投资理财活动，

再以收益形式“漂白”违法所得的，则构

成洗钱罪。

“自洗钱入罪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提

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充分展示了司法机

关遏制洗钱犯罪上下游犯罪的决心。”袁

硕说。

洗钱暗流涌动 手法隐蔽
且不断翻新

“随着信息网络、电子支付等技术的迅

猛发展，各类犯罪与洗钱活动交织渗透，洗

钱手法日趋隐蔽且不断翻新。”北京市朝阳

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石林山在

办案中注意到，当前出现了通过虚拟货币、

地下钱庄、非法第四方支付、混业经营等方

式进行洗钱，大大增加了洗钱犯罪打击和

追赃挽损的工作难度。

石林山分析指出，目前洗钱犯罪呈现

出复杂化、网络化、虚拟化等新特点。

在经济类犯罪案件中，石林山经常会

遇到犯罪嫌疑人在多个银行账户之间进行

频繁、多层分散、合并转账交易，以此让资

金、资产远离其非法甚至犯罪性质的源头，

以浑水摸鱼，混淆视听，使其看上去达到表

面合法化的目的。同时，利用虚拟货币等手

段进行洗钱逐渐成为趋势。

在近期办理的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案中，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发现，该公

司与大量空壳公司、个人存在资金往来，交

易存在异常，且账户进行多层分级。“金额

不大，基本是几千到几万元不等，有零有

整。”收钱后，该公司再将钱款转给数百

个个人账户，进行资金打散。

石林山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亲友

转账、金融理财、大额投资等洗钱手法都是

“小 case（小意思）”，目前滋生出的专业洗

钱公司可为各类上游犯罪违法所得提供

“洗白”服务，手续费一般为 5%-20%。

这类空壳公司分散在全国各地，公司

注册人或法人基本找不到。“有的锁定了

公司法人，但调查发现，公司早已转了好

几手，无法印证具体钱款的性质和用

途。”石林山说。

石林山指出，洗钱公司的出现，加大

了司法机关对洗钱犯罪的打击难度。洗钱

行为人会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平台，表

现出高度的有组织化、系统化，“这些导

致洗钱犯罪呈现交易量大、单笔交易金额

少、地理位置分散的新特点”。

据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与中国人民

银行近日联合制发 《关于建立反洗钱检察

人员轮值协查机制的工作意见》，探索在

全国首创反洗钱检察人员轮值协查机制，

进一步强化反洗钱协查工作。

叶萍表示，反洗钱检察人员轮值协查

机制的建立，有助于深化检银反洗钱合

作，充分发挥各自领域专业优势，提升洗

钱犯罪线索的研判分析效率，有效凝聚双

方工作合力。

石林山说，目前全国办理的洗钱犯罪

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要有力斩断隐藏的

洗钱链条，今后需要下大力气，精准打

击，推动反洗钱工作开展。

洗钱暗流涌动，目前洗钱犯罪呈现出复杂化、网络化、虚拟化等新特点——

检察官反洗钱洞若观火：看不见战线上的较量

扫一扫 看视频

2022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打击治理洗钱违法犯
罪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年）》，对加大洗钱犯罪惩治力度作出系统部署。北京市检察机关将反洗钱
工作列为“一把手”工程，成立反洗钱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上下联动、同向发力、扎实推进的反洗钱工作
格局。今年上半年，北京市检察机关起诉洗钱犯罪21件21人，上下游犯罪起诉比率明显提升。在反洗钱
看不见的战线中，检察官们洞若观火，用高超的专业水平与勇毅探究的精神与犯罪行为展开较量，精准
有力打击洗钱犯罪。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正在研讨一起涉嫌洗钱犯罪案件。彭聪（左），袁硕（中）。 受访者供图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

石林山在办公桌前，周围是堆积如山的案卷材料。

受访者供图

9月 6日，湖南省长沙市岳

麓区麓山南路，中国银行湖南

湘江新区分行辖属湖南大学支

行工作人员向前来开卡的大学

新生宣讲防诈骗、反假币、反洗

钱等金融知识，帮助同学们守

住“钱袋子”。

视觉中国供图

漫画《“洗钱罪”真的和洗衣机有关！》

来源：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 图/文 袁硕


